行政复议决定书

六政复决〔2024〕21号

申请人：范XX，女，汉族，19XX年X月生，住山东省临沂市XX县XX村XX号。

被申请人：六安市XXXX局XXXX分局，住所地六安XXXX。

法定代表人：袁XX，局长。

第三人：安徽XXXX有限公司，住所地六安XXXX。

    法定代表人：江X,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申请人范XX（下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六安市XXXX局XXXX分局（下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于2023年12月2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了答复，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本机关依法追加安徽XXXX有限公司为第三人（下称第三人），行政复议期间，第三人未提交书面意见、证据及有关材料。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不予立案决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调查并做出决定。

申请人称：不予立案决定违法。主要事实和理由是：被申请人适用《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37条的行为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芝麻与芝麻仁经济价值存在巨大差别，生产者自主表达给消费者的直观信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XXXX所无权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

被申请人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称：不予立案的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主要事实和理由是：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应当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品安全的关联性、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选择等因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标签、说明书瑕疵：（三）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简称等不规范的”。被申请人根据第三人提供的配料产品检测合格报告，认定第三人对配料“黑芝麻仁”使用俗称不规范，系标签存在瑕疵，且被申请人已责令第三人改正，现已整改完成并有《关于投诉举报整改情况的报告》。经审批，决定不予立案。
2.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进行了调解，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四）经组织调解，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明确表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被申请人依法终止调解。2023年12月11日，被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回复，并通过邮政专递书面回复申请人。

3.被申请人是六安市XXXX局派出机构，XXXX所是被申请人派出机构，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在本部门确定的权限范围内以本部门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法律、法规授权以派出机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的除外”的规定，《不予立案审批表》经被申请人主要负责人审核，符合相关规定。 
经审理查明：

2023年11月21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投诉举报履职申请书》，称2023年10月6日其在淘宝电商平台购得第三人生产的五仁月饼，认为该产品涉嫌食品原料掺假掺杂，要求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对第三人进行处罚，并责令第三人召回不合格产品，作出赔偿，处罚结果在企业经营信息网上依法公示，结案后依法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2023年12月1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第三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载明：现场发现五仁月饼配料表中标注“黑芝麻仁”情况属实。第三人提供了XXXX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及《检验报告》（SPWT2300908）。其中《检验报告》载明，样品所检项目符合GB/T22165-2008《坚果炒货食品通则》要求。同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第三人法定代表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称月饼是委托其他公司生产的，黑芝麻仁和黑芝麻是表述不一样，实际上成品一样，配料表标注时候审查不严，后续将整改，食品安全是没问题的，有检测报告，可以退货退款，但不接受赔偿申请人。

2023年12月2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出具《关于投诉举报整改情况的报告》，载明第三人分析投诉原因为制作产品配料明细审查不严谨。立即将有关情况向公司及包装生产商进行通报并对包装物内容信息进行更正。
2023年12月4日，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并制作填写了《不予立案审批表》。12月11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对安徽XXXX有限公司投诉举报的回复》（下称《回复》）并向申请人送达。《回复》载明：经核查，第三人销售五仁月饼标签配料表里的“黑芝麻仁”标注系配料使用俗称不规范，第三人提供了配料产品检测合格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第三人现已整改完成，决定不予立案。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遂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在卷佐证： 
1.《投诉举报履职申请书》、交易订单、付款记录、快递运单照片、产品照片截图；

2.《现场笔录》1份、《询问笔录》1份、《关于投诉举报整改情况的报告》1份；

3.《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检验报告》（SPWT2300908）；

4.《不予立案审批表》、安徽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回复短信截图（编号：2134152600202311210690XXXX）、《关于对安徽XXXX有限公司投诉举报的回复》。
本机关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应当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品安全的关联性、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选择等因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标签、说明书瑕疵：（三）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简称等不规范的。本案中，第三人销售的产品标签配料表内标注“黑芝麻仁”并不影响食品安全，且在公众认知中，“黑芝麻”与“黑芝麻仁”无明显区别，对消费者没有造成误导。第三人产品配料使用的俗称不规范，属于食品标签存在瑕疵。第三人针对产品的配料标签审查不严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并出具整改报告。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并无不当。

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举报后，履行了核查、审批、告知等程序，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等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的决定。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2月22日




